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工業貿易署

香 港 法 例 第 2 9 6 章 儲 備 商 品 條 例  

儲 備 商 品 （ 進 出 口 及 儲 備 存 貨 管 制 ） 規 例

向工業貿易署署長申請作 為 獲 批 准 的 食 米 貯 存 地 方

(1) 公司 /已註冊業務名稱
:

(請提供英文及中文名稱 )

(註一)

(2) 地址 : 

(請提供英文及中文地址 )

(註二)

:

電話： 

ABC COMPANY LIMITED

ABC 有限公司

傳真： 

456 K Road, Hong Kong

香港好運道 456 號

電 郵地址 ：

23985570 35250987

123@abc.com.hk

(3) 商業登記號碼 : 12345660-000

(4) 貯存地方 :  地 點

(註三) (請提供英文及中文地址 )

Flat A-C, 2/F 
XYZ Industrial Building 
460 K Road, Hong Kong 
香港好運道 460 號 
XYZ 工業大廈 2 樓 A-C 室

容 量 (以 公 噸 計 )

100 公噸

聲 明 (註四) 

本 人   為 上 述 公 司 /已 註 冊 業 務 的陳大文 

東 主 @  合 夥 人 @  董 事 @  獲 董 事 局 授 權 的 負 責 人 @。  現 謹 此 聲 明 ：  

( a )  本 人 獲 正 式 授 權 代 表 本 公 司 /已 註 冊 業 務 提 出 申 請 作 為 獲 批 准 的 食 米 貯
存 地 方 ； 及

( b )  本 公 司 /已 註 冊 業 務 承 諾 遵 守 隨 附 獲 批 准 為 食 米 貯 存 地 方 之 條 件 。

香港身份證 /  

簽署人姓名  :  護照號碼陳大文 

職位

簽署 ^

: E999988(A)

ABC Co Ltd

商號印章 ^ :董事總經理 

:  Chan 日期 : 2007 年 7 月 20 日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  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資料，必須以有效的數碼證書進行數碼簽署。

商號印章僅適用於遞交列印表格。

TID 141



致：  工業貿易署署長

同意工業貿易署向第三者披露公司 /已註冊業務資料

本人，即下方簽署人，代表  ABC 有限公司

(公司 /已註冊業務名稱 )

同  意  工  業貿易署公布和 /或向第三者披露本公司 /已註冊業務的資料，包括名稱、

地 址、電話及傳真號碼和電郵地址，以及有關本公司 /已註冊業務獲批准的食米貯存

地方 (如適用 )的資料。

香港身分證 /

簽署人姓名 * : 陳大文 護照號碼 **

職位 : 董事總經理 商號印章 ^

簽署 ^ : Chan 日期

: E999988(A)

:
ABC Co Ltd

:2007 年 7 月 20 日

* 簽署人應為  -

(甲 ) 獨資經營者：東主；

(乙 ) 合股經營商號：其中一名合夥人；及

(丙 ) 有限公司：董事或經董事局授權的主理人 (後者須出示授權書 )。

** 請提供上述簽署人的香港身分證 /護照影印本。

^ 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資料，必須以有效的數碼證書進行數碼簽署。  

商號印章僅適用於遞交列印表格。



獲批准為食米貯存地方之條件

[根據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規例第 10 條釐訂 ]

1. 食米貯存地方的批准不可轉讓。如果「向工業貿易署署長申請作為獲

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內的資料有任何變更，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

須即時以書面通知工業貿易署署長 (下稱「署長」 )。

2. 獲 批 准 的 食 米 貯 存 地 方 須 在 其 批 准 通 知 書 有 效 期 間 時 刻 持 有 根 據

《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 )簽發的有效商業登記證。當署長要求或獲

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的商業登記資料有所更改時，獲批准的食米貯存

地方須向署長提交最近的商業登記證副本。

3. 海關關長已轉授根據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規例第九條

第 [2]款所賦予之權力給工業貿易署食米管制分組職員。除獲該組職員

所 發 出 的 書 面 許 可 外 ， 任 何 人 不 得 從 獲 批 准 的 食 米 貯 存 地 方 提 取

食米。食米貯存商請求提貨而經工業貿易署獲上述授權的職員批准及

加簽的函件，將視為具備足夠權力。

4. 存放在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的任何數量食米，須按其付運之入口

證，及按入口證上註明的標記及等級，清楚地分批存放。

5. 必須保持貯存食米的準確及最新貨倉紀錄。同時須准許獲授權的職員

隨時查驗貯存的食米及一切有關文件。

6. 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必須向署長呈交報告，列舉在米倉存放食米的

貯存商名稱，及其在每月最後一日停業前所存放的食米數量。此份報告

必須在報告所涵蓋的最後一日的七天內遞交工業貿易署。

備註：

1. 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須遵守就批准附加的條件。此等條件可由署長

隨時更改。如食米貯存地方不遵守此等條件，署長可撤回有關批准。

2. 此批准通知書是根據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規例 (第 296 章

附屬法例 A) 第 10 條而發出。但並不表示獲發食米貯存地方批准通知

書的人士、其業務或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已遵從其他任何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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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e_annex11_c
	未命名
	Sect
	中12
	中12
	中12
	獲批准為食米貯存地方之條件

	中12
	[()10] 
	根據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規例第
	條釐訂

	中12
	中12
	1.()
	食米貯存地方的批准不可轉讓。如果「向工業貿易署署長申請作為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內的資料有任何變更，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須即時以書面通知工業貿易署署長
	下稱「署長」
	。

	中12
	2.
	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須在其批准通知書有效期間時刻持有根據《商業登記條例》
	(
	第
	310
	章
	)
	簽發的有效商業登記證。當署長要求或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的商業登記資料有所更改時，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須向署長提交最近的商業登記證副本。

	中12
	3.()[2]
	海關關長已轉授根據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規例第九條第
	款所賦予之權力給工業貿易署食米管制分組職員。除獲該組職員所發出的書面許可外，任何人不得從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提取食米。食米貯存商請求提貨而經工業貿易署獲上述授權的職員批准及加簽的函件，將視為具備足夠權力。

	中12
	4.
	存放在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的任何數量食米，須按其付運之入口證，及按入口證上註明的標記及等級，清楚地分批存放。

	中12
	5.
	必須保持貯存食米的準確及最新貨倉紀錄。同時須准許獲授權的職員隨時查驗貯存的食米及一切有關文件。

	中12
	6.
	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必須向署長呈交報告，列舉在米倉存放食米的貯存商名稱，及其在每月最後一日停業前所存放的食米數量。此份報告必須在報告所涵蓋的最後一日的七天內遞交工業貿易署。

	中12
	中12
	中12
	備註：

	中12
	1.
	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須遵守就批准附加的條件。此等條件可由署長隨時更改。如食米貯存地方不遵守此等條件，署長可撤回有關批准。

	內文
	2.()(296A) 10 
	此批准通知書是根據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規例
	第
	章附屬
	法
	例
	第
	條而發出。但並不表示獲發食米貯存地方批准通知書的人士、其業務或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已遵從其他任何法律規定。

	本文縮排




